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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湛江
经济技术开发区硇洲中心渔港

管理章程的通知

湛府规〔2025〕1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硇洲中心渔港管理章程》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湛江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农村和海洋经济发展局）反映。

湛江市人民政府

2025年 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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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硇洲中心渔港管理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渔港秩序，保护渔港环境，促进渔业经济发展，加强渔港监督

管理，保障渔港设施、渔业船舶、公民人身及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

全管理条例》《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和《广东省水域治安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硇洲中心渔港（以下简称硇洲中心渔

港）实际，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章程适用于在硇洲中心渔港范围内的船舶及从事渔港管理、经营活

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三条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农村和海洋经济发展局（以下简称区农业农

村和海洋经济发展局）为硇洲中心渔港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指导渔港区域内

的渔港水域安全管理、渔业船舶管理和协助渔政、渔港监督管理。

湛江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直属大队（以下简称市海洋执法大队）为硇洲中心渔

港的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渔船安全、渔港水域交通安全、渔港港务、渔港水域防污、

港航设施安全的监督管理和相关执法工作；负责船舶靠离码头的调度指挥工作。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硇洲国家中心渔港建设管理所协助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加强渔港建设与管理，负责渔港规划、建设、设施维护和码头管理等工作，

改善渔港环境和整体面貌，提高渔港防灾减灾能力，促进渔区经济社会发展。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硇洲镇政府履行属地管理职能，承担属地社会管理责任。

履行“港长制”职责，负责整合各方力量，做好资源管理、安全生产、生态保护、

港区秩序、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结合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采取有效

措施加强渔港环境综合整治和污染防治；负责渔港区域内的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工作。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职责负责渔港区域内各类市场主体经

营行为的服务和监督管理，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牵头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对渔港区域内的

成品油经营活动开展监督管理工作。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部门负责对渔港区域的消防管理工作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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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渔港陆域范围的消防管理工作进行监督。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部门负责渔港区域内社会治安及出海渔船管理等工

作，配合做好船舶通航及港口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综合执法部门负责指导硇洲镇政府对渔港区域内港容

港貌、环境卫生的管理工作。

相关主管部门协调督促供电部门按职责负责落实好渔港区域内的用电检查、指

导和监督管理工作。

交通、海事部门配合做好渔港区域内的非渔业船舶管理工作。

涉及本渔港管理的其它职能部门，根据各自职责，负责做好相应的监督管理工

作。

第二章 渔港概况

第四条 硇洲中心渔港位于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硇洲镇（硇洲岛）西南面，港

区的口门向西，面对雷州半岛和东海岛，港湾呈狭长形，距东海岛东南码头 2.7海里。

中心地理坐标为：20°53′04.104″N、110°33′24.61″E。

第五条 硇洲渔港范围包括水域范围和陆域范围，总面积约 310.56 万平方米。

其中水域面积约 155.50万平方米，规划陆域面积约 155.06万平方米。岸线长度为 7942

米。

硇洲渔港港界坐标表
界址点 纬度 经度 界址点 纬度 经度

G01 110°33’45.861” 20°52’15.689” G58 110°33’13.604” 20°53’26.209”

G02 110°33’41.34” 20°52’17.055” G59 110°33’14.343” 20°53’26.444”

G03 110°33’39.806” 20°52’19.365” G60 110°33’14.4” 20°53’26.255”

G04 110°33’38.294” 20°52’18.647” G61 110°33’13.679” 20°53’26.029”

G05 110°33’34.427” 20°52’20.563” G62 110°33’14.072” 20°53’24.923”

G06 110°33’24.088” 20°52’32.174” G63 110°33’14.853” 20°53’24.99”

G07 110°33’20.668” 20°52’44.345” G64 110°33’14.944” 20°53’24.712”

G08 110°33’14.638” 20°53’10.424” G65 110°33’14.288” 20°53’24.319”

G09 110°33’14.729” 20°53’10.441” G66 110°33’14.744” 20°53’23.045”

G10 110°33’15.26” 20°53’8.153” G67 110°33’15.526” 20°53’23.11”

G11 110°33’15.572” 20°53’7.829” G68 110°33’12.334” 20°53’32.016”

G12 110°33’20.95” 20°52’44.471” G69 110°33’4.212” 20°53’29.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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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址点 纬度 经度 界址点 纬度 经度

G13 110°33’24.337” 20°52’41.85” G70 110°33’2.225” 20°53’27.303”

G14 110°33’24.484” 20°52’42.958” G71 110°33’2.493” 20°53’27.085”

G15 110°33’32.134” 20°52’44.564” G72 110°33’1.963” 20°53’26.538”

G16 110°33’32.452” 20°52’43.687” G73 110°33’1.631” 20°53’26.404”

G17 110°33’33.926” 20°52’46.152” G74 110°33’1.228” 20°53’26.57”

G18 110°33’32.417” 20°53’7.859” G75 110°33’1.236” 20°53’26.947”

G19 110°33’34.491” 20°53’7.833” G76 110°33’3.955” 20°53’29.82”

G20 110°33’36.479” 20°52’43.931” G77 110°33’12.204” 20°53’32.386”

G21 110°33’40.618” 20°52’44.001” G78 110°33’10.783” 20°53’36.34”

G22 110°33’41.309” 20°52’45.859” S01 110°32’45.645” 20°53’28.352”

G23 110°33’45.23” 20°52’48.293” S02 110°33’13.317” 20°52’59.702”

G24 110°33’43.512” 20°52’51.381” S03 110°33’18.401” 20°52’37.637”

G25 110°33’41.365” 20°52’54.458” S04 110°33’21.321” 20°52’29.817”

G26 110°33’41.271” 20°52’57.28” S05 110°33’26.194” 20°52’22.91”

G27 110°33’40.889” 20°52’58.864” S06 110°33’32.721” 20°52’17.34”

G28 110°33’41.896” 20°52’59.335” S07 110°33’43.163” 20°52’12.491”

G29 110°33’40.487” 20°53’1.813” L01 110°33’8.158” 20°53’43.681”

G30 110°33’41.285” 20°53’8.671” L02 110°33’9.006” 20°53’44.087”

G31 110°33’43.336” 20°53’11.375” L03 110°33’7.373” 20°53’47.361”

G32 110°33’44.838” 20°53’10.622” L04 110°33’7.675” 20°53’48.272”

G33 110°33’45.631” 20°53’8.806” L05 110°33’5.809” 20°53’51.99”

G34 110°33’53.26” 20°53’14.641” L06 110°33’7.248” 20°53’53.119”

G35 110°33’54.649” 20°53’19.002” L07 110°33’10.937” 20°53’49.013”

G36 110°33’54.188” 20°53’22.103” L08 110°33’8.654” 20°53’47.778”

G37 110°33’48.402” 20°53’28.567” L09 110°33’9.639” 20°53’46.17”

G38 110°33’50.102” 20°53’29.545” L10 110°33’8.793” 20°53’45.868”

G39 110°33’48.981” 20°53’30.397” L11 110°33’9.312” 20°53’44.16”

G40 110°33’45.366” 20°53’27.127” L12 110°33’9.015” 20°53’43.506”

G41 110°33’33.126” 20°53’18.502” L13 110°33’18.114” 20°53’18.129”

G42 110°33’31.893” 20°53’15.25” L14 110°33’20.6” 20°53’16.584”

G43 110°33’33.006” 20°53’11.891” L15 110°33’28.21” 20°53’17.166”

G44 110°33’30.439” 20°53’13.626” L16 110°33’32.026” 20°53’18.611”

G45 110°33’29.481” 20°53’16.628” L17 110°33’50.396” 20°53’32.694”

G46 110°33’21.996” 20°53’16.055” L18 110°33’49.216” 20°53’35.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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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址点 纬度 经度 界址点 纬度 经度

G47 110°33’17.838” 20°53’17.181” L19 110°34’4.463” 20°53’40.58”

G48 110°33’15.626” 20°53’22.834” L20 110°34’9.967” 20°53’24.792”

G49 110°33’14.97” 20°53’22.44” L21 110°34’8.787” 20°53’9.956”

G50 110°33’15.191” 20°53’21.823” L22 110°34’4.158” 20°53’1.308”

G51 110°33’14.54” 20°53’21.615” L23 110°34’2.907” 20°52’58.405”

G52 110°33’12.086” 20°53’28.417” L24 110°33’49.912” 20°52’59.394”

G53 110°33’12.746” 20°53’28.627” L25 110°33’50.683” 20°52’48.712”

G54 110°33’12.838” 20°53’28.369” L26 110°33’51.356” 20°52’44.154”

G55 110°33’13.565” 20°53’28.598” L27 110°33’56.034” 20°52’23.487”

G56 110°33’13.626” 20°53’28.415” L28 110°33’51.275” 20°52’22.12”

G57 110°33’12.9” 20°53’28.182”

第六条 渔港功能区划分，包括码头、航道、停泊区、水深、岸线、航标、消

防等（详见附件 2），其中渔港设施包括渔业码头、渔港综合管理中心、渔民文化广

场、道路场地、水电设施、环保设施、消防设备、监控设备等。

第三章 渔港经营

第七条 从事渔港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办理商事登记等相关证照，

方可从事渔港经营活动。

第八条 渔港经营主体应当遵守渔港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依法经营，并服

从市海洋执法大队及其他主管部门的管理，负责制定安全应急处置预案并组织实施。

第九条 从事渔港经营活动的组织、个人及船舶，应当加强安全生产管理，保

障渔港设施、码头、道路的正常运作，并对经营活动范围内的安全工作负责。

第十条 渔港经营主体应当提供公平、良好的服务，承担渔港日常维护，并在

其经营场所公布经营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使用国家规定的经营票据。

第十一条 经营主体应当按照核定功能使用渔港设施，配备相应的人员、设备，

确保渔港设施可以正常使用。

第十二条 经营主体从事危险品作业的，应当向市海洋执法大队提出申请，经

批准后在指定的安全地点装卸。

第十三条 经营主体使用渔港水域进行作业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审批手

续，在作业期间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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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渔港安全管理

第十四条 区农业农村和海洋经济发展局作为硇洲中心渔港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牵头协调渔港安全生产工作。

第十五条 区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协调制定渔港防台风预案，细化遇强台风港内

停泊的船上人员转移上岸预案。防台风期间，区农业农村和海洋经济发展局、市海

洋执法大队、硇洲镇政府和渔港管理机构应当按照防台风预案履行职责。

第十六条 防台风期间，业主、经营者、施工单位等应当服从管理机构和安全

主管机关的指挥调度；进港避风的船舶应当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在指定的泊

位有序停泊；在发布防台风相应警报后，港区内停止装卸货、运输及交易活动。

第十七条 港内发生火灾、沉船、碰撞等应急情况时，渔港管理机构和安全主

管机关有权调度在港船舶协同救助。港内船舶应当服从调度。

第十八条 硇洲中心渔港的消防工作纳入属地消防责任制范围；区农业农村和

海洋经济发展局指导硇洲镇政府制定《渔港应急救援预案》并组织实施，组建消防

管理网络；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加强对渔港消防管理的指导和监管工作。从事与渔港

经营活动有关的单位应当制定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第十九条 船舶在渔港停泊期间应当留足值班人员，发生突发事件时，事故现

场有关人员应当及时发出呼救信号，并采取积极有效的自救、互救措施。接到报告

的渔港管理部门应当及时组织、协调指挥救助行动。接到相关指令的相关部门、单

位和船舶应当服从统一指挥，积极配合救助行动。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市海洋执法大队批准，不得在渔港范围内进行

明火作业，不得在渔港内燃放烟花爆竹，不得在渔船停泊区域进行电、气、焊等危

害渔港及船舶安全的相关作业。

第二十一条 对影响安全航行、航道整治以及有潜在危险的沉没物、漂浮物，

其所有人、经营人应当及时打捞清除。

第二十二条 渔港内石油供应站、点、车辆、船舶等供油设施，应当具备相应

的资质，符合安全管理要求。严禁在渔港区域从事非法加油活动。未经市海洋执法

大队批准，危险化学品运输船舶不得进入渔港水域。

第二十三条 爱护渔港助航、消防等各种公共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

损坏消防、助航、导航标志等渔港设施。发现航标漂失、移位、受损或者侵占、损

坏渔港设施的，损坏者应当恢复原状或照价赔偿。

第二十四条 不得在渔港区域内擅自设置有碍安全的标志，不得建造影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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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施。造成渔港设施损坏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在港内或海上捞获漂浮、沉没

物资的，依法送交相关部门处理。

第二十五条 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维护渔港秩序。不得从事水

上娱乐等妨碍渔港安全的相关活动，严禁从事偷渡、走私、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第二十六条 与渔港经营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制定

安全作业操作规程，保障渔港设施、码头、道路的正常运行，并对经营活动范围内

的安全工作负责。

第五章 渔港环境管理

第二十七条 遵守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渔港环境保护相关规定，防止对

渔港水域及其周边环境造成污染和危害。

在渔港区域范围外从事工程建设等活动可能导致港区淤积、水文变化或者危及

渔港安全的，施工单位应当按照施工安全管理有关规定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第二十八条 任何个人和未经批准的单位，不得向港区内倾倒生活、生产、建

筑垃圾等任何废弃物；任何船舶及相关作业不得违法向港区排放废弃物、油类和油

性混合物及其他污水等有害物质，不得从事可能污染渔港水域、环境的作业活动；

报废的渔业船舶不得在渔港水域内停泊。

船舶垃圾应当分类后交由具备资质的垃圾处理单位处理，不得排入渔港水域。

渔船修造等可能产生污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加强管理，设置污物围栏等防护措

施，及时清理，防止污物进入渔港水域。

第二十九条 严禁无证无照加油站、点、车、船在渔港范围内从事非法加油活

动。加油时发生跑、冒、滴、漏的，当事人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清除。

第三十条 应当遵守供电部门的管理规定，做到规范安全用电，严禁私拉乱接

岸电。

第三十一条 应当爱护渔港绿化及其他设施，严禁损毁渔港绿化设施，严禁在

渔港边乱堆乱放杂物或违法搭建。

第三十二条 渔港水域发生污染事故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控制和消除污染，并尽

快报告，由市海洋执法大队牵头依法进行调查处理。因应急管理需要，征用组织、

个人动产或者不动产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第六章 渔业船舶进出渔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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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船舶进出渔港，应当遵守渔港章程和避碰规则等规定，在进港后

24小时内或离港前，向市海洋执法大队申请办理进出港报告手续，并接受安全检查。

第三十四条 船舶在渔港内航行、作业、停泊，应当按顺序进行，严禁船舶追

越、争档抢位和在航道内锚泊。国家公务船舶在执行公务时进出渔港，经通报渔政

渔港监督管理机关，可免于检查。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应当对执行海上巡视任务

的国家公务船舶的靠岸、停泊和补给提供方便。

第三十五条 港澳台渔船及非渔业船舶进出渔港，应当按照规定向公安、海洋

综合执法等相关部门报告，各相关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做好监督检查和服务工作。

第三十六条 船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海洋执法大队有权禁止其离港，或者

责令其停航、停止作业：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

（二）处于不适航的；

（三）发生交通事故，手续未清的；

（四）未按规定配备、开启通讯定位等终端设备，未向市海洋执法大队或者有

关部门交付应当承担的费用，也未提供担保的。

第七章 交通事故处理

第三十七条 渔港水域内的交通事故由市海洋执法大队依法查明原因，判明责

任，作出处理决定。渔港内发生水上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应当及时向市海洋执法大

队报告，接受处理；渔业船舶在港外发生的交通事故，应当在进港四十八小时内向

市海洋执法大队递交事故报告书和有关材料。

第三十八条 因渔港水域内发生的交通事故引起的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可以

协商处理，也可以由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调解处理，或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发生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事发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并

通知卫生防疫、检验检疫部门，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第四十条 对违反渔港有关管理规定的，由各职能部门按其性质，依法予以处

理。

第四十一条 本章程具体解释工作由区农业农村和海洋经济发展局负责。

第四十二条 本章程未规定的事项，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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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 本章程自 2025 年 3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2025 年 1月 13
日印发的《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硇洲中心渔港管理章程〉的

通知》（湛开管规〔2025〕2号）同时废止。

附件：1.硇洲中心渔港港界图

2.硇洲中心渔港功能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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